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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〉上海市实
施细化规定（2026 年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编制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和修订过程

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国

家名录》）是实施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的核心制度工具，由生

态环境部统一制定，明确项目环评管理的范围和环评文件形

式。目前，生态环境部正对 2021 年发布的《国家名录》开

展修订。

经生态环境部环评改革试点授权，2021 年 7 月，我局出

台了《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〉上海市实施

细化规定（2021 年版）》（以下“简称 2021 版《本市细化

名录》”），在《国家名录》基础上简化了部分行业的环评

形式。为支持临港新片区、产业园区等重点区域和集成电路、

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发展，在联动园区和完成区域空间环评

的区域范围（以下简称“联动区域”）内，我先后出台了多

个重点行业名录；重点行业名录以外的项目环评，享受报告

书降为报告表，报告表告知承诺或豁免、登记表豁免等简化

优化措施。目前全市已形成“1 个主名录+5 个重点行业名录”

的环评分类管理名录体系。

2021 版《本市细化名录》实施以来，环评审批数量大幅

下降，2025 年全市报告书、报告表和登记表项目总数较 2020

年下降约 78.3%，企业获得感明显提升。通过制定联动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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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行业名录，持续深化园区规划环评项目环评联动改革，

探索免办环评的排污许可“一次审批”，近三分之一的报告

表项目通过告知承诺实现“即来即办”，特斯拉、上汽大众、

美德纳中国研发生产总部等一批重大项目快速落地，有力助

推了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2021 版《本市细化名录》将于 2026 年 8 月 31 日到期。

修订必要性主要有以下三方面：一是落实国家最新要求的需

要。《国家名录》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较 2021 版《本市细

化名录》在行业分类、环评类别等方面已有较大变化，亟需

衔接落实。二是提升环评精准管理水平的需要。对研发中试、

渣土消纳等与产业发展、社会民生密切相关且环境影响不大

的项目，需简化环评管理；对城市发展中存在邻避问题的房

地产开发项目，需加强环评源头防控。三是深化环评和排污

许可全链条改革的需要。现有重点行业名录和联动改革政策

较为复杂，需整合提升，在联动区域全面构建与排污许可相

适应的污染影响项目环评管理体系。

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启动《本市细化名录》修订工作，

在开展《国家名录》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研究、现有名录体

系实施情况评估、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和专家调研座谈基础

上，形成了 2026 版《本市细化名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二、修订原则

2026 版《本市细化名录》是对最新《国家名录》的补充

和完善，也是对本市现有名录体系的统筹整合。总体把握以

下三个原则：一是聚焦重点，严守底线。严格“两高”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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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有毒有害污染物、新污染物、重点重金属排放项目，涉邻

避问题项目及重大生态影响类项目环评管理，优化部分污染

设施成熟、环境影响可控的民生项目分类。二是强化衔接，

应简尽简。深化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、环评和排污许可全

链条改革，豁免一批污染排放和环境风险不大且排污许可可

承接的项目环评。三是加强统筹，便企惠企。整合“1 个主

名录+5 个重点行业名录”，复制推广特色区域联动简化政策。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
2026 版《本市细化名录》按全市和联动区域两个范围细

化优化环评分类管理。

1.全市范围在《国家名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基础上，简

化部分印花工序的纺织、部分非化学合成类化学药品原料药

制造等行业报告书，豁免城市道路、机场等行业部分报告表

和污水处理及再生等行业登记表，以上都是环境影响较小、

污染防治措施成熟的产业类项目或民生项目；将涉邻避问题

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纳入报告表审批管理，加强源头防控。

2.联动区域执行特定区域简化环评类别清单，在全市基

础上，酒的制造、生物药品制品制造、橡胶制品制造等行业

报告书简化为报告表，豁免塑料制品制造、汽车零部件及配

件制造、码头等排污许可能承接的行业报告表和全部登记表

项目（除海洋工程以外）。统筹打通联动区域环评改革政策，

把联动园区的报告书简化为报告表、区域空间环评的豁免部

分报告表和全部登记表项目（除海洋工程以外）政策推广到

所有联动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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